
(附表一) 

中臺科技大學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鑑評量表 

1001006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020529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007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師姓名：            職級：         所屬學院：               所屬單位：             

評鑑必要項目 說明 
教師 
自評 

系所室中心
教評會初評 

院教評會
複評 

校教評會 
審定 

佐證資料
如附件（） 

一、每週課程含請益時間至
少需排課 4 天(兼任行
政職務、經專簽核定或
經核准國內帶職帶薪部
分辦公時間進修者除
外)。 

一、教師於受評期間均
應符合左列各項規
定。 

二、第一項依聘約規
範，每週至少排課 4
天。 

三、第五項係配合「中
臺科技大學教師教
學專業成長辦法」
要求。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二、每學期開學前依規定上
傳教學大綱，及學期中
至少完成一門任教課程
教材上網登錄。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三、教師每學年需滿足授課
時數（兼任行政者除外）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四、每學期於規定時間內完
成學生學期成績上傳。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五、教師每學年取得教學專
業成長課程認證分數。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備註 
評鑑必要項目中有一項未達成者，教學評鑑成績以原始總分 80%計；二項未達成
者，以原始總分 64%計；三項未達成者，以原始總分 51%計；四項未達成者，以原
始總分 41%計；五項未達成者，以原始總分 33%計。 

 

評鑑 

選要項目 
評鑑細項 計點標準 

教師 

自評 

系所室中心

教評會初評 

院教評會

複評 

校教評

會審定 

佐證資

料如附

件（） 

教學評量 

每學期授課之期末教學

問卷調查各課程平均值

達校定標準 3.5 級分 

一、≧3.5＜4 者， 
2 點/每學期。 

二、≧4.0＜4.5 者， 
4 點/每學期。 

三、≧4.5 者，6 點/

每學期。 

     

改進 

教學 

暨 

教材 

開發 

每學期於規定時程完成

教材上網者 
6 點/每門課程/每學

期 
     

改進教學案 

(含改進教學、製作教

具、編纂教材)(多位教師

共同申請者，所加點數

需除以共同申請人人

數) 

一、通過校內外審查
且獲得補助經費
登錄在案並執行
完成者，20 點/
案。 

二、成果發表競賽入

選者，10 點/案。 

     

數位教材教育部認證 

一、完成教育部數位
教材認證申請
案，20 點/每門課
程。 

二、通過教育部數位
教材認證申請
案，10 點/每門課
程。 

     



獲頒中區教學資源中心

優良課程 
10 點/每門課程      

遠距教學課程 

(相同課程名稱當次評

鑑每學期僅列計一次，

共同授課者依比例計

算) 

一、15 點/每門課程/

每學期 

二、至多採計 30 點

(須符合本校遠

距教學實施辦法

規範) 

     

全英語授課 

(相同課程名稱當次評鑑

每學期僅列計一次，共

同授課者依比例計算) 

一、15 點/每門課程/

每學期 

二、至多採計 30 點

(須符合本校全

英語授課獎勵辦

法規範) 

     

教學服務 

當選當年度教學優良教

師 

一、校級 20 點 

二、院級 15 點 

三、系級 10 點 

     

授課時數超過本職應授

時數(日間部、進修部合

計之超鐘點數) 

學年累計超授鐘點

18 點/鐘點 

     

社區大學、推廣教育、

假日、夜間、或暑修授

課 

1 點/每門課程/每學

期 

     

未在成績上傳後再提出

成績更改（成績規定上

傳時間以學校行事曆公

告為主） 

未提出學期成績更改

者採計 5 點/每學期 

     

教學輔導 

補救教學開課 

(附補救教學紀錄含照

片) 

一、2 點/時，教師本
人親自授課，授
課名稱及時數應
事先向教學發展
中心報准。 

二、至多採計 20 點 

     

教學活動 

教學專業成長校內外相

關研習(含微縮教學演

練時數) 

（校內研習同時間僅得

採計一次） 

0.5 點/時 

     

每學期參加期初教學研

討會 

2 點/次 

 
     

產學教學回饋紀錄 2 點/次      
總點數 

(累加點數合計)      

備 註 
一、本評鑑項目採計教師受評前二個學期於教學之表現。 

二、總點數最高 100 點，超過 100 點者以 100 點計算。 

系所室 

中心主任 
 院長  

校教評會

審定結果 
 

教師自評補充說明：教師可對各評鑑項目進一步說明或補佐證資料之不足，以利系、院教評會進行初評及複評 
之參考。若無補充說明則請填寫「無」。 

 


